
 

1 
 

 

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 

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 

 

穗环行复〔2016〕6 号 
 

申  请  人：广州市越秀区某某某酒家 

被 申 请人：广州市越秀区环境保护局 

 

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16 年 3 月 1 日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（越环罚〔2016〕10 号）的行政行为，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

议申请，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。 

申请人请求，变更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越环罚〔2016〕10

号），取消罚款。 

申请人称： 

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《行政处罚听证

告知书》（越环听告〔2015〕52 号）；2016 年 1 月 5 日，申请人

提交申述申辩意见。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检查质疑，且处罚过重，

在申请人积极配合整改后，被申请人不给予任何答复，于 2016 年

3 月 1 日向申请人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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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人违法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申请人所经营的广州

市越秀区某某某酒家为个体工商户，经营者为周某某，营业地址

为广州市越秀区 xxxx 路 x 号 x 楼，经营范围为餐饮业。2015 年 1

月 15 日，广州市 XX 环境监测服务有限公司对申请人所经营的广

州市越秀区某某某酒家油烟废气排放情况进行了监测。2015 年 1

月 22 日，广州市 XX 环境监测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（环量）环境

监测（2015）第 011507 号《监测报告》，监测结果显示油烟废气

浓度超标，申请人已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领取了该份监测报告并

没有提出异议。经查实，2015 年 1 月 15 日，申请人所经营的广州

市越秀区某某某酒家在正常经营情况下，经广州市 XX 环境监测

服务有限公司现场采样监测，厨房油烟排放口的油烟废气平均浓

度为 2.40 毫克 /立方米 ,超过了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》

(GB/T18483-2001)规定的饮食业单位油烟最高允许排放限值（排放

浓度为 2.0 毫克/立方米）。以上事实，有如下证据为证：《广州

市 XX 环境监测服务有限公司现场记录表》、《监测报告》、《广

州市越秀区环境保护局执法监察大队调查询问笔录》、营业执照

（副本）复印件、授权委托书、周某某身份证复印件、受托人李

某某身份证复印件、越环听告〔2015〕52 号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

书》、《环境行政处罚陈述申辩书》。 

（二）被申请人依《行政处罚法》和《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

等规定作出越环罚〔2016〕10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程序合法。

被申请人得知申请人所经营的广州市越秀区某某某酒家油烟废气

排放监测结果显示排放超标后，派员（二人以上）对申请人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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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案查处和调查取证，进行现场询问，申请人对监测结果没有异

议。其后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、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等相关文书时，申请人亦予以签收。以上事

实有现场检查登记表、询问笔录、送达回执、委托书等系列证据

证明。被申请人依据《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第五十二条规定，负

责人召开行政处罚领导小组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后才签发《行政处

罚决定书》。 

（三）被申请人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作出越环罚〔2016〕10 号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适用法律正确，处罚种类和幅度适当。鉴于

申请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十三条的规

定，超标排放油烟废气，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

染防治法》第四十八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

三条规定，结合申请人的违法情节，责令申请人立即停止违法行

为，作出罚款人民币 1.2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。对油烟净化设施进

行运营维护并保证油烟稳定达标排放是餐饮业经营者必须履行的

法律义务，被申请人作出罚款 1.2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已综合考虑

了申请人餐饮项目的规模、油烟排放浓度等因素，该行政处罚适

用法律正确，处罚种类和幅度适当。 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越环罚〔2016〕10 号《行政处罚决

定书》认定违法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处罚种类

和幅度适当，应予维持。 

本机关查明，申请人在我市越秀区 xxxx 路 x 号 x 楼建成广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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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越秀区某某某酒家，领取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（注册号：

44010xxxxxx0790），核定经营范围为“餐饮业（具体经营项目请

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。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”。2015 年 1 月 15 日，申

请人在正常经营的情况下，经广州市 XX 环境监测服务有限公司

监测，其厨房油烟排放口油烟废气平均浓度为 2.4 毫克/立方米，

超过了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》(GB/T18483-2001)规定的饮食业单

位油烟最高允许排放限值（排放浓度为 2.0 毫克/立方米）。2015

年 12 月 31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

（越环听告〔2015〕52 号）。2016 年 1 月 5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

人提交书面陈述申辩书，但未提出听证申请。2016 年 3 月 1 日，

被申请人作出越环罚〔2016〕10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（2000 年 4 月 29 日修订）第四十

八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，责令

申请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 12000 元，并于同年 3 月 2 日送达。

申请人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，遂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（2000 年 4 月 29 日修订）

第十三条规定， 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，其污染物排放浓度不得超

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。第四十八条规定， 违反本法规定，

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排放标准的，应当限期治

理，并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

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。限期治理的决定权限和违反限期治

理要求的行政处罚由国务院规定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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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规定，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

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。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》

(GB/T18483-2001)4.2 中表 2 规定，饮食业单位的油烟最高允许排

放浓度为 2.0 毫克/立方米。 

本案中，申请人经营餐饮业，其油烟废气应执行国家规定的

排放标准并达标排放。申请人在正常经营的情况下，经有资质的

监测机构监测，厨房油烟排放口的油烟废气超标排放，违法事实

清楚、证据确实。针对申请人的上述违法行为，被申请人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（2000 年 4 月 29 日修订）第四十

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罚，符合法律法规规定。被申请人依法对申请

人进行了处罚听证告知；申请人提交了书面陈述申辩意见，但未

提出听证申请。经被申请人行政处罚领导小组集体审议，被申请

人依法作出越环罚〔2016〕10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并送达，程

序合法。基于违法行为具体情节和危害后果，被申请人在法律法

规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作出处罚决定，内容并无不当。 

    本机关认为：饮食服务业的炉灶应当设置油烟净化等大气污

染治理设施并保证其正常运行，且其排放的油烟等污染物不得超

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。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等法律规定，对申请人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

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，该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

实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内容并无不当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规定，经审查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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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越环罚〔2016〕

10 号）。 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 

 

广州市环境保护局 

2016 年 6 月 24 日 
 


